
製表日期：111年06月10日表57-3-0(109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90%-98%
戶數

99%以上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88249444852758612215821292416 0.410.671.341.67 0.34 6.831146941 88.74 17309

第2分位 2381213438087720466581292416 0.290.601.823.61 0.17 0.181206158 93.33 23557

第3分位 1285139527747780686621292416 0.210.602.365.31 0.11 0.101180029 91.30 30491

第4分位 78193122186665861041292416 0.170.522.246.66 0.07 0.061166763 90.28 28954

第5分位 647741148236491067991292416 0.110.281.498.26 0.06 0.051159897 89.75 19201

合    計 93343964915557344263298056462080 0.240.531.855.10 0.15 1.445859788 90.68 119512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11年06月10日表57-3-0(109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99%以上
戶數

90%-98%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147453 3441 58150.2788.78 0.45 6485 0.50 6357 8956 113909 8.810.690.49

第2分位 1228561 5207 92690.4095.06 0.72 8754 0.68 9548 9835 21242 1.640.760.74

第3分位 1230865 7298 112350.5695.24 0.87 8476 0.66 8358 10536 15648 1.210.820.65

第4分位 1224085 11526 122660.8994.71 0.95 8507 0.66 8832 11887 15313 1.180.920.68

第5分位 1214944 18823 124031.4694.01 0.96 8824 0.68 9182 12907 15333 1.191.000.71

合    計 6045908 46295 509880.7293.56 0.79 41046 0.64 42277 54121 181445 2.810.840.65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